
國軍廢舊及不適用物資申請處理程序圖 

 

表格 
處理執行單位 

(申請處理) 

管理單位 

（地區支援指揮部、廠庫） 
管制單位 

（各司令部） 

    
5 

6

+ 
7 

8(二) 

 

處
理
申
請
鑑
定
表 

如附

件二 

一
、
審
核
所
擬
鑑
定
處
理 

    

方
法
及
核
定
。 

二
、
一
份
存
查
、
三
份 

    

批
註
下
令
執
行
。 

1 
2 

3 

4 

5 
6 

7 
8(二) 

 

通知三

軍調節 

一
、
依
照
核
定
之
處
理
方 

    

法
分
別
下
令
執
行
。 

二
、
原
表
一
份
存
案
一
份 

    

轉
發
原
申
請
單
位 

    

遵
照
。 

三
、
核
定
調
節
拼
修
拆
零 

    

利
用
讓
與
者
，
應
另 

    

依
照
規
定
分
別
填 

    

發
軍
品
飭
撥
交
接 

    

憑
單
下
令
交
接
。 

一
、
核
定
標
售(

換)

銷
毀 

    

物
資
依
規
定
開
始 

    

執
行
。 

二
、
核
定
調
節
拼
修
拆
零 

    

利
用
讓
與
之
物
資 

    

另
憑
軍
品
飭
撥
交 

    

接
憑
單
核
對
交
付
。 

三
、
發
回
之
鑑
定
表
歸
檔 

    

存
案
。 

1 
2 

3 
4 

5 
6 

7 
8(二) 
(

鑑
定
與
核
定) 

送
鑑
辦
單
位

(

作
看
貨
訪
價)

之
參
考 

6 
7 

8(二) 

 

8(二) 

 

一
、
依
據
需
要
先
決
定
本
軍
調
節 

二
、
完
成
預
審
鑑
定
工
作
決
定
處
理
方
法 

三
、
以
原
表
三
份
為
三
軍
調
節
通
知 

四
、
需
各
司
令
部
核
定
者
四
份
報
各
司
令
部

核
定 

(

核
定
處
理) 

(轉令執行) 

(申請) 

附 件 四  


